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勞動部 函
地址：10047臺北市中正區館前路77號9

樓

聯絡人：吳彥槿

聯絡電話：02-85902833

傳真：02-85902814

電子信箱：summer17@mol.gov.tw

受文者：桃園市政府勞動局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8年8月22日

發文字號：勞動關3字第1080127779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附件1、附件2。 (A17000000J108012777900-1.pdf、A17000000J108012777900-

2.pdf、A17000000J108012777900-3.pdf)

主旨：檢送本部「108年度提升女性勞資爭議調解人專業知能及

性別意識培訓」活動通知一份，請依本部分配名額推薦貴

轄資深或合適之女性調解人參加，並請其依限上網完成報

名，餘如說明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本部施政計畫辦理。

二、為落實我國性別平等政策綱領，以提升女性經濟力、去除

性別刻板印象與偏見等，本部積極鼓勵女性參與勞資爭議

調解事務；基此，為持續為女性調解人專業知能紮根，並

提供多元學習機會、強化性別主流化意識，進而運用於實

務，本部訂於108年9月18日於集思北科大會議中心（台北

市大安區忠孝東路三段1號）辦理旨揭活動。

三、請貴府（局、處）依本部分配名額（附件1）推薦貴轄資深

調解人或認為適合培訓之女性調解人參加，並於108年8月

28日前逕以電子郵件回復本部推薦名單。隨文檢送旨揭活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3

14108007601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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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裝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訂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線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
第 2 頁，共 2 頁

動通知1份（如附件2）。又為利本活動進行，請貴府

（局、處）於確認所推薦人選後，併請同時通知受薦者於

108年9月4日前逕予上網完成報名。

四、本活動提供全程參與培訓之調解人10小時之研習時數，請

貴府（局、處）推薦之調解人踴躍報名參加。本活動如有

未盡事宜或相關疑義，請逕洽本案承辦人吳彥槿小姐（聯

絡電話：02-85902833）。

正本：各縣(市)政府勞動主管機關、科技部新竹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、科技部中部科學

工業園區管理局、科技部南部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、經濟部加工出口區管理處

副本：勞動部勞動關係司（三科）

20


